
专机配套医用耗材更换代理之补充协议
合同编号：  

甲方：  深圳市儿童医院  
乙方：  （原代理商）
丙方：  （新代理商）
鉴于乙方目前已经无法为甲方继续提供专机配套的医用耗材，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就甲方原与乙方签订的《医学装备采购合同之补充协议》，现在全部转让给丙方继续履行事宜，三方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一、甲方原与乙方签订的《医学装备采购合同之补充协议》（合同编号：       ，以下简称“既有协议”），由乙方为甲方提供本协议项下专机配套医用耗材（以下简称“产品”），产品目录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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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后同意，乙方将既有协议项下全部权利与义务转让给丙方，丙方同意受让和履行，甲方同意乙方与丙方之间对既有协议项下全部权利与义务的转让。
3、 三方共同确认：以     年   月   日作为交割日，乙方将其在既有协议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和尚未履行的全部义务转让给丙方，丙方开始享有前述权利并承担前述义务。乙方已经按既有协议履行完毕的权利与义务，丙方无需再履行。
4、 三方共同确认：既有协议有效期从交割日起算剩余【 】个月，在此期间内甲方原与乙方签订的既有协议由丙方继续履行，丙方认可既有协议全部内容且由丙方负责完全履约。  

五、乙方与丙方均确认并保证：乙方与丙方均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均具备签署及履行本协议所必需的法人资格及必要权限，且丙方已获得相应授权，具备充分能力履行本协议并按甲方需求及时提供本协议第一条产品。乙方与丙方之间就既有协议主体变更相关事项完成手续交接及善后工作，与甲方无涉。
六、本协议生效后，因乙方在既有协议项下应享有和承担的全部权利义务转移至丙方享有和承担，所以乙方不得再向甲方主张既有协议项下任何权利，亦不承担既有协议项下任何义务（本协议第七条约定除外）。本协议仅就主体变更事项作变更约定，其他未涉事项仍按既有协议约定执行。  
七、本协议生效后，如乙方在既有协议项下提供的产品出现质量瑕疵或缺陷，丙方应依据既有协议约定承担全部产品质量保证责任及售后服务责任。  
八、本协议生效且丙方按照既有协议约定向甲方完全履行后，甲方依据既有协议约定向丙方支付相关结算款项。  
九、因本协议产生的一切争议，由三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三方同意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伍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深圳市儿童医院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7019号  

日期：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  
地址：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日期：  

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
地址：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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